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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地块在临春片区的区位

本次调整涉及8个地块和部分道路，地块编号为C-06、D-01、F-01等地块，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临春片区、北侧邻

新风街，西、南侧邻山水国际小区。

一、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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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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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位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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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调整地块面积共计约22.4公顷（约336亩），经核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区三线”划定

结果，本次修改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地块范围

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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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行控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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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临春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暨城市设计》

中，C-05地块为幼儿园用地；C-06、D-01、F-01地块均为二

类居住用地；F-29、F-32为中小学用地；F-30为零售商业用地；

F-31为环卫用地。

本次拟调整的临风路、临春环路（部分）均为规划支路。 C-05

C-06

D-01

F-01

F-29

F-32

F-31

F-30

地块编号 C-05 C-06 D-01 F-01 F-29 F-30 F-31 F-32

用地代码 R22 R2 R2 R2 A33 B1 U22 A33

地类名称
幼儿园
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中小学
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环卫用
地

中小学
用地

面积

（公顷）

0.04
（0.6亩）

3.12
（46.8
亩）

2.36
（35.4
亩）

3.02
（45.3
亩）

1.66
（24.9
亩）

1.98
（29.7
亩）

0.04
（0.6亩）

3.36
（50.4亩）

容积率 ≤0.9 ≤1.5 ≤2.0 ≤1.5 ≤1.0 ≤1.6 ≤0.6 ≤1.0

建筑密度
（%） ≤26 ≤32 ≤30 ≤32 ≤25 ≤50 ≤25 ≤25

建筑限高
（m） ≤15 ≤36 ≤45 ≤24 ≤24 ≤24 ≤12 ≤18

绿地率

（%）
≥40 ≥40 ≥40 ≥40 ≥40 ≥25 ≥40 ≥40

临

风

路

临

春

环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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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地块周边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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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范围位于整个临春片区中部，北侧通过村道与新风街（主干路）衔接，西侧通过海川路与凤凰路（主干路）

衔接，南侧通过村道与龙岭路（主干路）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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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1.5  地块内部及周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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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地块1、2、3、5、6内部均为城市更新待改造城中村区域；地块4为临春小学。

4

1

2

地块1、2、3内部（城中村）

3

地块1、2、3内部（城中村）

1
3

地块5、6内部（城中村）地块4（临春小学）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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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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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号）；

4、《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5、《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

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7、《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8、《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9、《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三亚市建筑风貌管理办法》；

11、《三亚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

12、《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化条例》（2024年修正)；

13、《三亚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24年)》；

14、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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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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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

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

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11月）

第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

府组织评估，评估符合市、县、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经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继续使用。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修改地块详细规

划，涉及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该项目为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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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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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相关法律法规对应条文

◼ 《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

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

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第十条 一般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合并编制专题报告和修改方案，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二、调整依据及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

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相关规

定，规划调整符合规划修改条件，本次调整部分地块属于重大调整、部分地块属于一般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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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规划建设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十五）改善城镇居住环境。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和机制，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

供给力度。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切实改善居住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因城施策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

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

（九）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坚持“一村一策”，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方式实施城中村改造。强化改

造过程建筑垃圾源头减量与就地资源化利用，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城中村

结合片区城市更新改造统筹推进实施。扎实稳妥做好棚户区改造收尾工作。

《海南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琼府〔2023〕9 号）

第六条  详细规划和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应体现节约集约用地理念，严

格执行建设用地使用标准。详细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所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必须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第七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保障生活用

地，增加生态用地，加大城乡建设使用存量用地的比例，促进城乡用地效率的提高。

项目内原有居住地块分割为两块，本次将地块合并后能推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3.1 满足国家、海南省相关政策要求，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综上所述，原有地块通过整合后能有效盘活存量用地，提高存量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及土地价值，该地块规划修改论证

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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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位于临春片区中部、新风东路南侧，涵盖

山景生活区、花园社区、公共服务区、商业区四个片区。

本次调整涉及临风路（规划支路）与临春环路（规

划支路）的线型。道路两侧规划为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务

用地，项目建成后交通流量较大。优化后，道路线型更

加顺畅，交叉口数量减少，有助于消除交通隐患。

3.2 优化片区道路路网布局，满足车流量和人流量迅速发展的需要，提高市政设施品质

因此，优化片区路网布局，是适应临春片区发展、

提供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支撑的需要，对于满足未来交通

增长需求、完善路网结构层次具有重要作用，本次调整

是必要的。

本次调整项目
范围新

风

东
路

临

春 环

路

临

风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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